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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著

蔡啟源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之檢視

壹、前言

   長期照顧服務 ( L o n g- t e r m  c a r e 

services)會被迫切需要，並不單只是『個人

老化』、『失能、失智人口大幅增加』之故，

背景原因尚涵蓋『人口老化』、『社會老化』、

『少子化』、『婦女就業』（根據民國98年內

政部人口司之人口統計資料：平均每戶小孩

數為1.05人，婦女就業率為49.67%）等現實

問題。可見，長期照顧服務之所以被形成，係

為因應多重家庭性與社會性需要(Societal 

needs)因素。綜合形成之種種因素，可歸納

如下列（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初步規劃成果

與構想，2009，pp.3-4；黃秀梨、張媚、余玉

梅，2006，p.60）：
一、人口結構已然高齡化；

二、家庭照顧功能式微；

三、需要被照顧人口增加，照顧花費日益提

高，並非每個家庭都有能力負擔；

四、民眾對長期照顧服務內容與形態各有偏

好；

五、長期照顧技術已有積極性發展；

六、家有解決國民需要長期照顧服務之責

任。

   我政府已於民國96年4月3日核定『長

期照顧十年計畫』，以(1)65歲以上老人，

(2)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3)50歲以上身心

障礙者，以及(4)僅是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

(IDALs)失能且獨居之老人等四類失能者為

主要對象；自民國97年起，各縣市為配合中

央政府之政策推動，陸續開辦與十年長期照

顧相關之各項照顧服務。政府擬將長照保險

制度在民國101年起正式啟動，對長照制度

之法令本體，衛生署尚在研議中；但部分服務

實質內容，已訂有執行原則（長期照護保險

制度初步規劃成果與構想，2009）：
一、未來長照將強制全民納保並與健保合併

收費，保費估算是健保費之1/8~1/6；受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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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保費分攤比率將不逾3成。

二、老人失智症者將納入為長照服務對象，

照顧費用將由長照保險給付。

三、制度內容主要是提供照顧服務（即，實務

給付/In-kinds），規劃以機構式照顧、社

區式照顧、居家式照顧、家庭托顧、參加

免費照顧訓練課程、營養及藥事諮詢等

為推動初期所提供之主要項目。

四、家庭照顧者在接受一定時數之專業訓練

後，才能申請現金給付(In-cash)，給付

金額是為居家服務給付之幾成，尚未定

案；但給付標準則將會整合巴氏量表、認

知功能行為量表，分成四級（0級~照護3
級）。

五、政府仍會暫開放外籍家庭看護工；聘用

外勞者僅能申請實務給付，不得請領現

金給付。

六、日後長照制度之中、長期規劃是擬將現

金給付取消，只提供照顧服務；只會保留

照顧資源不足之偏遠地區為例外情況。

貳、長期照顧發展階段之劃分

   長期照顧從開始受到注意迄今，歷經逾

三十年之歲月演進；雖然在照顧實務上已累

積有程度上之基礎，只是政府直到2004年
才全面地、積極地正視長照問題，並確切地

著力去規劃長照制度與業務之具體內容；

也才於2006年頒訂『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Popple & Leighnnger(2001)認為要對現

行政策提出助益性建議，主要方法之一是：

回顧過往該政策之推動經驗與沿革，或可研

判出未來之走向與目標。換言之，回溯曾努

力過之事實，應可觀察該政策活動是如何地

演進？為何仍持續著？這就是以歷史性觀點

(Historical perspective)來研析政策之法

(Barzum & Graff, 1985; Shafer,1980)：

歷史性事件與活動(Historical events and 

activities)不單是可務實地提供“何以為之、

成之為何、擬再何之”之意義，更是可詮釋既

成之執行模式(Service pattern)、成效意義

(Effect meaning)，與提供未來走向之指引

(Clue)。Midgley & Livermore(2009, p. 

14)亦有類近之看法，兩位學者指出：自1950
年代開始就有許多學者開始運用歷史描述

法(Historical descriptive method)，有系

統地觀察社會服務之發展與演變、記錄立

法之沿革、研究標的人口群、評鑑服務效益

等。循依上述學者們之論點，長照政策與措

施可依照發展事實與時序劃分時期，除用來

檢視各不同階段中政府所推動之長照服務

內容，更可研判出其所呈現之走向、問題、

議題與未來可能之挑戰（台灣長期照顧事

業協會，http://www. tcpa.org.tw/about/

aboutus-304.php/08/30/2009；吳肖琪，

2006，pp.67-70；黃秀梨、張媚、余玉梅，

2006，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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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發展前期（1980之前）

3

1980

此時期亦稱政策渾沌期；老人人口數占總人口比例 4%以下，長照需求不明顯；社會

政策對長照政策並未特別強調，家庭幾乎是此時期唯一之照顧資源。

01/26

70
04/29

1980

06/02
1981~1989

此時期亦稱政策萌芽期；政府主要以『濟貧式機構療養』方式來滿足老人之長照需求，

對象大多是貧困無依者；朝野完全未注意到、也未意識到一般老人對家庭以外長照資

源之需求。 

07/031981

11/30

1986 10/21 --

1987 8

1988 12/23 --

1989 10/01 

（二）政策發展初期（1981~1989）

3

1980

此時期亦稱政策渾沌期；老人人口數占總人口比例 4%以下，長照需求不明顯；社會

政策對長照政策並未特別強調，家庭幾乎是此時期唯一之照顧資源。

01/26

70
04/29

1980

06/02
1981~1989

此時期亦稱政策萌芽期；政府主要以『濟貧式機構療養』方式來滿足老人之長照需求，

對象大多是貧困無依者；朝野完全未注意到、也未意識到一般老人對家庭以外長照資

源之需求。 

07/031981

11/30

1986 10/21 --

1987 8

1988 12/23 --

1989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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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介入期（1990~1993）

4

1990~1993  

此時期亦稱政策發展期；老人人口比例遞增，長照需求急增。由於家庭型態與功能轉

變，社會大眾對福利意識提昇，長照資源供不應需求，是以長照制度與政策之規劃與

制訂，成為努力之標的。 

1990 01/05 

02/25
05/17

06/07  

06/24  

1991

7

1992 04/29 

7

08/27

1993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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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構期（1994~2007）

5

1994~2007  

此時期亦稱制度建構期；老人人口比例持續增加，長照需求已蔚為不容漠視之社會需

求與問題；鑑於長照相關議題已在世界各地形成風潮，政府於是著手進行實質之規劃

工作。 

1994 08/09 

01/01

1

03/01  

03/06  

5

1995

7

7 10

11/05  

1996

12

1

06/18

65
8 -

70%
30%

1997

12/01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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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6/17

07/01

12/21

1998

12

31999

03/08

1-12

07/01

2000

10

01/15
90

2001

1-12

06/01200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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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3 1-12

07/132004

8

3

05/18

5-6

 

2005

08/31

1-12

04/23 --
 

7 U-care
 

8
【註】

2006

12  

2007 1
200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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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令制訂期（2008~）

8

2008~  

此時期亦稱政策立法期；行政院業經多次研議，將『長期照顧服務』視為國家社會政

策之一，擬以社會保險制度方式推動；於是朝野邁『推動長照保險制度、制訂長照保

險法』之目標行進。 

2008 5

7-82009

09/01

Causes

2006 2009

2009 7-8

Philosophical basis

   從上述歷史性發展脈絡與事件中，可

觀察到長期照顧服務呈現有獨特之性質與

現象；而在各發展階段中可見之現象，則

是常引發各界對長照服務有所議論之肇因

(Causes)：
    一、衛生署所推動之長照服務名稱，均以

『照護』命之；內政部（實指業務承辦單位社

會司）所推動之長照服務名稱，均以『照顧』

命之。

    二、衛政單位最早提出『長期照護』

名稱，之後社政單位所提名稱都是為『長期

照顧』，2006年行政院統一名稱為『長期照

顧』；但在2009年，行政院又依照馬英九

總統競選時之口號與主張，改稱為『長期照

護』。至此，『長照』一詞到底所指為何，實造

成各縣市相關行政工作人員及地方長照服務

工作人員之困擾。2009年7-8月間，政府雖舉

辦多場『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初步規劃成果與

構想』之全國巡迴溝通說明會，但並未做任

何澄清與說明，依仍是令人莫知其昧。

    三、長期照護服務源出醫療護理領域，

以全國民眾為可能之服務對象；內政部提陳

之長照服務，大都以中低收入者為對象，尤

以機構收容為甚。

    四、長照服務至今仍未形成正式制度，

舉凡現行之服務項目與內容，大都是以『區

域選擇』或『實驗試辦』方式施行、評估後，

再建議或要求各縣市比照推動之。

   五、衛生署推動之『長期照護』服務內

容，係以充沛『疾病醫療』、『醫院治療』以

外之照護內容為施行目標及重點；主要以社

區照護為基礎，由各地之衛生所依循居家照

護、養護之家、日間照護、安寧療護之次序配

合推動長照服務。

   六、內政部係以機構收容、日間照顧、居

家服務之次序推動長照業務，以『福利社區

化』為主張；服務之最終目的與目標常未能

清楚、明確，以致具有零星分散、無結構性之

服務特質。

  七、政府對規劃長照服務之基準

蔡啟源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之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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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basis)到底為何？衛政與社

政二大行政單位是否一直要各司其職？或擬

合政為一？至今仍未定案。

   八、2006年制定、正式公佈之『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與2009年起積極規劃之『長期照

護保險制度』間，差別何在？政府相關單位

從未有任何公開、具體之解釋與說明。

   九、多年來政府陸續推動之長照服務項

目與內容，從未有實證顯示是『有長照需求

之民眾所要求者』。

   十、1994-1997年間可視為是『長照制度

建構積極期』，1998-2001年間可視為是『長

照資源迅速發展期』；只是從經濟建設委員

會將長期照護納為國家建設計畫項目之一，

到開始『建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第一執行

期之間，前後時間，超逾10年。

參、長期照顧之基本內涵

    依據WHO(1997)之界定，長期照顧是：

『對生、心理失能、需要接受持續性協助之

個人所提供之健康與社會照顧服務均屬之。

提供服務地點可在機構、社區、或住家；服

務內容包括由專業機構及工作人員所提供之

正式服務(Formal services)及由家人、親

戚、或朋友所提供之非正式服務(Informal 

services)。』Norlan(1999,p.72)對長期照

顧之定義為：『對失能或生活功能障礙者

能繼續有意義生存所提供之多元性協助(A 

wide range of assistance)服務。』Stone 

(20 06 ,p.397)對長期照顧之定義則為：

『對長期失能者所提供之多元性(A broad 

range)、低技術性(Low-tech)日常活動協助

服務，係用來減少、復健或彌補失去之獨立

性生、心理功能。』可見長照服務是項持續性

(Continuous)活動，重點是：從旁協助基本

日常生活功能之維持(Maintenance)。
   長期照顧服務主體可分為四大類（改善

長期照顧居家式服務各項措施規劃報告，

2006；鄭涵壬譯，2006；Knapp,Challis, 

Fernandez, & Netten,2004；Wiener, 

2004）：

一、居家式照顧(Home-Help Care;
       care at “Home”)
   目前提供之服務項目包括：居家服務、營

養餐飲、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生活輔具之

購買/租借等。

二、社區式照顧(Community-based
       Care; care from a “Home”)
   目前提供之服務項目包括：日間照顧、家

庭托顧、交通接送（針對輕、中度之失能、失

智老人，定期或不定期往返日照中心者）、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等。

三、機構式照顧(In sti tut i on a l /
       Residential Care; care in a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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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提供之服務項目包括：機構收容、亞急

性照護、養護之家等。

四、特殊照顧(C are  for  Sp e cial  
        Needs; care in an “Institute”)
   指需要長久性設計與安排之照護，如：臨

終關懷/安寧照護、呼吸照護、自閉症/精神

障礙照護、失智症/認知症照護、植物人照護

等。

   就專業內涵而言，長期照顧基本上包含

『社會照顧』(Social care)、『健康照護』

(Health care)與『養護照護』(Nursing 

care)三大部分；三者各有其獨立與並存之

服務項目與內容（鄭涵壬譯，20 06；井村

圭壯、相澤讓治，2004；笠原幸子，2003；

增子忠道，2002;Griff iths,1998;Hardy, 

MurVeeman,Steenbergen, & Wistow, 

1999；Kod ne r,20 0 4,p.102；Tw igg, 

2003；Twigg,2004）：

   一、社會照顧-指：生活照顧(Living 

care)、社會照顧(Social care)；
   二、健康照護-指：生理/疾病照護

( Phys ica l  ca r e)、醫療照護( Me d ica l 

care)、心理照護(Mental care)、復健照護

(Rehabilitative care)；

   三、養護照護-指：亞急性照護(Mid-

term care)、護理照護。

   由上可見，以『長期照顧』之內涵檢視長

照服務內容，會包含：『照顧』與『照護』二

部分；若僅單指『長期照護』則『照顧部分』

必將被遺略，而失卻長照服務之基本精神與

要義。長期照顧之範疇涵蓋不同專科、專業

及領域，包括：醫療、護理、社工、復健、生活

輔具設計、建築、藥事、營養、物理/職能治

療及義肢/支架裝具等。而社工人員於長照

服務中所應擔綱之工作內容與職責，主要是

在『社會照顧』部分(Crawford & Walker, 

2008)，包括：接案、結案、家訪、聯繫家屬、

協調老人間之問題與糾紛、協調老人與機構

內各級人員間之問題與糾紛、照顧活動之設

計/安排/評鑑、機構例行事務之設計/安排

/調整/協調、提供心理與社會支持、生活關

懷、安排接受長照相關服務等。

肆、長期照顧面臨之問題與議題

   根據內政部至立法院專案報告書

(2009)：97年度長期照顧服務之執行成果與

98年度預計達成之目標，至少在居家服務、

失智日間照顧、家庭托顧等項目，有極大之

發展與改進空間；可見在實務推動上，已浮

現出執行上之困難與問題。在中央政府對長

照政策尚未有更明朗、更具體之定案前，檢

視自2007年以來在各地推動長照業務之結

果，可觀察到有下列問題(Problems)必需面

對：

    一、現行長照制度與措施分歧，制度基

礎目標有待確立。

   二、各縣市之長照管理體系發展進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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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效率與公平性倍受質疑；『長照管理

中心』，無論在行政隸屬、組織定位、協調管

理或公權執行等，均位階不明確，難以發揮

功能。

   三、長照人力資源嚴重不足，跨專業之團

隊合作機制有待建立。

   四、長照服務類型與項目內容過度趨於

統一、選擇性極其有限，服務品質監督制度

不健全。

   五、長照經費逐年遞增，健全之財務制度

有待建立。

    六、制度內容之設計偏向失能者，長期

以來過於忽略失智者之長照需求。

   七、長照機構並非數量不足，而是各地區

對機構照護之需求各有差異。

   八、國民因無法取得所需之長照資源，在

長時期求助無門情況下，轉而依賴外籍看護

工。

    九、政府從未真正掌握長照人口之地域

分佈與需要狀況，因此難以建立完整之長照

服務輸送體系。

   十、政府一向注重易於顯現服務效益之

城市都會地區，對於偏遠或離島地區常漠視

如其之並不存在，長照資源與服務輸送之過

程與結果呈現嚴重之城鄉差距。

    從上述問題中，實可意識到長照一直都

存在著特定議題(Issues)： 

   一、長照服務分由不同行政體系與單位

共責，涉及衛生署、內政部、退輔會、勞委會

等，相關法規都是各自制訂；事權不統一，資

源難以整合及有效運用，統籌發展與管理、

服務效益咸受限制。

    二、長期照顧之法令依歸是要制訂『長

期照顧保險法』或『長期照顧服務法』雖仍

在研議中；但是為求長照業務之健全發展，

是否考慮先制訂『長期照顧保險法』，而將

『長期照顧服務法』之意涵制訂為『長期照

顧保險法施行細則』？『長期照顧保險法』可

針對：總則、長照定義、適用範圍、保險人、

保險對象、財務規定、保險費率、自費比例、

給付權益、服務給付類型與項目、政府業務

單位之分級分職、工作人員配置、照顧補助、

罰則等政策性基本事項訂定普及性界定與規

範。『長期照顧保險法施行細則』則可針對：

服務內容、輸送方式、收費標準、長照人員資

格條件、長照資源配置、長照機構管理、照

顧契約規範、設施與照顧設備之供需、長照

機構設置標準、長照品質管理與評鑑、服務

評鑑標準、違規與禁止營業、資料保密與統

計等執行面向訂定專業要求、實務規範與標

準（吳兆琪，2006，p.39）。
    三、目前失能程度被分成輕、中、重三

級，失智程度被分成輕、中、重、極重四級仍

嫌於粗糙；若能以實際失能、失智之身、心

狀態做區分與分級，會否更便利照顧給付、

照顧時數給付之界定，使劃分標準更具公信

力？

   四、居家式照顧與社區式照顧之給付時

數上限，應以實際評估後之個別身、心需求

為依準，而非以通盤性、齊頭方式等同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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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據財團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之估

算，每年台灣約增加10,000位失智老人；而

年紀越大，罹患失智症之可能性與比例也越

高（邱銘章、湯麗玉，2006，p.19）。對於中、

重度失智老人是要以社區式照顧為主？還是

全委由長照機構擔負照顧責任？應納入中、

長期規劃中。

    六、失能或失智程度越嚴重者，往往遭

受虐待之機會與比率越高；為杜防在接受照

顧服務過程中常遭虐待，長照制度與老人福

利法都應規劃有特別針對之配套措施。

   七、政府一直以來所強調的都是長照服

務項目(Items)與方法(Means)，而非針對不

同年紀、不同失能、失智程度老人之需求指

標(Indicator)提供不同之服務設計與規劃。

   八、政府除對於照顧、照護二個不同長

照基本觀念經常混淆使用外，對於實務性質

全然不同之社區照顧（係為操作性概念，意

指服務狀況或結果）、社區式照顧（以社區

為單元之服務策略與服務型態），也視同如

一（周月清，2000；吳肖琪，2006；黃源協，

2000）。

伍、長期照顧之未來挑戰

   政府之作為不能只做想做的，而是要做

必需要做的(DiNitto,2005,p.2）；任何法令

政策之制訂既然係以問題解決(Problem-

solv ing)為導向(Dubnick & Bardes, 

1983，p.5)，面對長照既存之問題與議題

謀求時效性(Prescr ipt ive)解套，是政府

必需持續面對之任務與挑戰(D’Zurilla & 

Nezu, 2007, p. 4；Marsh & Doel, 2005)
   一、長照需求之類別與數量會因時間之

變遷而有差異，政府之隨時掌控與因應需

求，是基本職責。

   二、不論是制訂『長期照護保險法』或

『長期照護服務法』，法令內容與立場應陳

述中立，不能偏袒政府、服務提供者、或接受

照顧者之任一方。

   三、長照服務內容應力循簡明化、專業

化，更要尊重各縣市有區域化、個別化之彈

性調整服務內容之空間。

   四、政府應從長照資源耗用、使用者風

險、費用部分負擔等角度來建立長照支付制

度；並從收費、服務項目、服務內容、設施設

備等項目來區分長照機構之等級或類型，以

起頭式/立足點平等原則提供服務，由需求

者酌情衡量使用。

   五、依目前之規劃，每年所需之長照財源

至少在250~300億間；這些費用是用來支

付長照服務之成本，而非負擔將來之相關費

用。為嚴守『財務獨立、收支平衡』之財務管

理要求與原則，至少每年得達到『收支平衡』

之目標；而財務規劃中亦需明確規範服務使

用者之費用負擔比例。

   六、政府要全面鼓勵國人注重『自我健康

(Self-care)管理』，落實『社區照顧』目標，

以減緩國民使用長照資源之時間長度。

蔡啟源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之檢視



 422 社區發展季刊  129期 中華民國99年3月

一般論著

   七、長照服務必然涉及不同領域、專業、

專科人員間之服務配合，各自之執掌內容需

於事先或定期做釐清與分工，以避免造成服

務落差與衝突。

   八、中央政府既已決定於衛生署設置『長

期照護司』，則必需納編全與長照業務相關

領域之專業人員共事，才能不生偏頗、有利

執事。

   九、建立高可信度之定期性評鑑制度，才

是監督與維持長照服務品質之針砭。

    十、長照制度正式啟動後，保障及保護

長照需求者之權益是基本目標與任務，如何

監督與維持龐大長照人員素質，事先需有配

套對策；而：正式聘用前之素行調查、要求通

過資格證照考試（包括外籍看護工）（呂寶

靜、陳正芬，2009）、建立全國性長照人力資

料庫等，都是可行之措施。

陸、結語

    年齡並不是決定長照服務需求之主要因

素，影響日常生活功能之失能/失智程度及疾

病狀況才是關鍵。長期照顧服務之提供僅是

長照制度之一環，既然長照制度是新興社會

福利政策與服務體系，當仍在審密規劃與制

法之現際，回溯過往所曾付出之努力，綜觀

已然浮現之問題與議題，怎能不慎慮未來必

然面對之挑戰？

   2009年10月中旬出刊之商業週刊中報

導：2025年時，日本之照護產業將有24兆

日圓（約為新台幣8兆6千萬元）之商機與市

場，需再有100萬人力之投擲，屆時將可提

升2.64%GDP實質成長率之經濟效益（張鳳

譯，2009）。2006年，我國行政院曾預估『長

期照顧十年計畫』前後將至少花費817億預

算；可見長期照顧絕對是需要耗費龐巨財、

人、物、時之服務行業。期待中央政府能從使

用者本位(User-centered)角度多做設想，切

切不能以服務提供者(Worker-centered)之
方便性來規劃行事；否則必然又會再次淪落

於執行效果不彰之窘境，失卻當初制度開創

之美意、目的與理想。（本文作者現為東海

大學社工系教授）

   註  釋

2006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社會安全組完善社會安全體系報告（資料來源：http://theme.

cepd.gov.tw/tesg/reports/950721社安組分組報告(final). pdf)：

註1:政府應投入適足之專門財源，以支持長期照顧制度之推動。

註2:長期照顧服務提供應以非營利化為原則，並制定有效政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長期照顧服

務，營造有利第三部門參與長期照顧之環境，並從補助經費、檢討法令及制度等策略提供

相關協助，減少參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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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以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服務作為老人照顧服務提供的原則，逐步發展服務體

系；並依老人失能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提供合理的照顧服務補助。

註4:建立完善老人健康照顧體系，加強老人健康促進與預防保健措施，並強化復健服務功能，

以降低失能發生率；並積極規劃延緩身心障礙者提早老化之相關措施。 

註5:建立支持家庭照顧者體系，提供普及化、彈性化的居家式、機構式喘息服務。 

註6:積極維護老人尊嚴與自主，形塑友善老人的居住與生活環境，推動各年齡層通用的環境

規劃，以促進老人社會參與，豐富老年生命。 

註7:研擬促進高齡就業、延後退休年齡策略。 

註8:規劃長期照顧服務人力的培育與運用策略，檢討引進外籍看護工政策，逐步縮減人數；在

未完全禁止引進之前，應加強其訓練、督導與管理，以提升老人照顧品質。 

註9:為因應高齡社會所帶來的健康照護、社會照顧、經濟安全、就業、住宅、交通、休閒產業

等服務需求，國家應進行各項研究，並將之轉化為政策制訂與服務提供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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